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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8_A1_8C_E

6_94_BF_E6_B3_95_E7_c36_51114.htm (一)行政法的渊源 行政

法的渊源是按照制定行政法规范的国家机关不同，由此而决

定其法律地位和有效力的不同的各种行政法律规范的表现形

式。在我国，行政法渊源包含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种法

律渊源中，在我国具体的法律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以及正式（有权）法律解释中都包含有行政法律规范，

它们共同构成行政法部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有关规定或批复、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协

定以及习惯法、法理也是行政法的渊源。 （二）行政法律关

系的特征 行政法律关系除具备一般法律关系的共同特征外，

还具有自己的特征。 1、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有一个是

国家行政机关，在少数情况下是行政机关内部的某些行政机

构或法律授权的某些社会组织。 2、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

政管理活动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行政法律关

系的产生不是以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合意或者符合双方的意

志为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行使职

权，参加法律关系的，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

务时，行政机关可以强制其履行；而当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

时，相对人只能请求其履行或通过国家机关申请履行或按行

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行政法律关

系主体的权利义务都是由行政法预先规定的，行政法律关系

主体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如税收机关和纳税人必须按照税



法的规定去征税和缴税等。 4、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行政机

关行使管理职能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或者是与国家行政机关

行使管理职能有关。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所发生的纠纷和争议

，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

律、法规规定的机关申请复议，如果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

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